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職場霸凌防治及處理各項措施分工表 

112.3.7 

 

於警察教育型塑職場倫

理概念(訓練科） 

利用常年訓練宣導預防

職場霸凌觀念（訓練科） 

建立多元申訴管道並宣

導（督察室、秘書室、

人事室） 

定期檢視防治霸凌各項

措施，滾動調整（各項

措施業管單位） 

落實平時考核機制 

（督察室） 

精進查處作業，保障當

事人權益（督察室） 

妥適調整職務，避免事

態擴大（人事室） 

提供 EAP 服務（人事 

室、訓練科、法規室） 

受害者心理諮商與輔導

（訓練科） 

加害者考核與輔導                       

（督察室） 

編輯案例教育                        

（訓練科） 

事前防治 

事中處理 

事後作為 

職場霸凌之防治

及處理措施 


